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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发〔2019〕10 号 

  
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
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湖 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 

若干问题处理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市州党委组织部、编办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单位

组织（人事）部门： 

现将《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若干问题处理意见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本意见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。 

本意见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，原相关政

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

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湖 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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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 

 

附件：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若干问题处理意见 
 

 

 

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          中共湖南省委机构 

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9 年 2 月 19 日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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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若干问题处理意见 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652 号）相关精神，现就有关问题提

出如下处理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专业技术岗位内部等级晋升问题 

事业单位应通过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将专业技术岗位内

部等级晋升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。专业技术岗位内部等

级晋升应坚持逐级晋升的原则，但个别业绩突出、表现优秀的，

经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批准，可提前晋升专业技术岗位内

部等级。事业单位首次进行岗位设置时，专业技术人员应按照核

定的岗位职数和结构比例进行聘用。首次岗位设置完成后，专业

技术人员在相应岗位限额内晋升岗位内部等级，可不受实际聘用

人员结构比例限制。 

二、关于管理人员兼任专业技术职务问题 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同时在两类岗位任职,确因工

作需要，管理人员兼任专业技术职务的（以下简称“双肩挑”），

应从严控制和审批。事业单位“双肩挑”岗位总数一般不超过本

单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管理人员的 30%。首次岗位设置以后，

一般不得新增“双肩挑”岗位。“双肩挑”人员占管理岗位职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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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可参照本单位同等条件专业技术人员确定兼任专业技术岗位

等级。事业单位聘用“双肩挑”人员，应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报

相关部门审批同意，并明确主要任职岗位，按主要任职岗位兑现

工资待遇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 

三、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对岗聘用问题 

事业单位执行岗位管理制度应坚持对岗聘用的原则，凡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栺与岗位所需任职条件不符的，不得聘用相应岗

位等级，也不得享受相应工资福利待遇。确因工作调动等原因，

导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栺与岗位任职条件不符的，可聘用在相

应职称的最低岗位等级，但在重新获得与岗位任职条件相符的职

称之前，不得晋升专业技术岗位等级。 

四、关于新进人员试用期问题 

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。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签

订聘用合同，可以约定试用期。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

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 3 年以上的，试用期为 12 个月；有工作经

历的，试用期一般不超过 3 个月，情况特殊的，可以延长，但最

长不得超过 6 个月；有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和政策性安置的

人员，可以约定试用期，也可以不约定试用期。受聘人员的工作

经历由聘用单位负责审核、认定。 

五、关于政工专业职务人员正高岗位设置问题 

首次岗位设置时，我省事业单位以本单位管理岗位总量内专



 — 5 — 

职从事和以主要精力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岗位为基数确定

了政工岗位总量。鉴于国家人社部至今未将政工专业职务纳入事

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范畴，所以在首次岗位设置完成后，不再新

增政工岗位总量。为适应政工专业职务人员申报正高级政工师需

要，可参照中专教师系列和技校教师系列正高岗位结构比例，按

本单位政工岗位总量 3%的比例增设正高级政工岗位（同时核减相

应副高岗位比例）。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应严栺区分政工岗位与“双

肩挑”岗位，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受聘政工岗位和“双肩挑”岗位。  

六、关于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调控问题 

在《湖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试行草案》调整

之前，全省各级各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仍按此执

行。但当本单位现有结构比例与国家部委、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

不相符、且制约了事业发展时，可按照规定程序适当调整岗位设

置方案。同时，本科院校、省直科研院所在不突破岗位总量和专

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限制的前提下，经单位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报

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批准，可探索试行专业技术中级、初

级岗位统筹使用。 

七、关于事业单位领导岗位设置问题 

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应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限额内进

行。其中，领导岗位设置不得突破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领导职数。

机构编制部门暂未核准领导职数的，经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

门商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，可先参照同级同类事业单位设置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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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，待机构编制部门核准领导职数后再按核准的领导职数调整

岗位设置方案。根据国家、省相关文件或章程规定确需设置领导

岗位的，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经批准可设置相应的领导岗位。 

八、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转聘管理岗位问题 

专业技术人员转聘到管理岗位，应具备拟转聘岗位的基本条

件、有相应的岗位空缺、符合规定的对应关系，并按干部人事管

理权限报相关部门批准。专业技术人员转聘管理岗位，按以下对

应关系掌握：转聘到管理九、十级岗位，需现聘在专技十三级及

以上岗位；转聘到管理七、八级岗位，需现聘在专技十级及以上

岗位；转聘到管理五、六级岗位，需现聘在专技七级及以上岗位。

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和《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

暂行规定》等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九、关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任期届满岗位安排问题 

任期结束后未达到退休年龄界限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，本人

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且愿意继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，可转聘至相

应的专业技术岗位；其他领导人员，根据岗位空缺、本人实际和

工作需要，作出适当安排，鼓励和支持其后续职业发展。在单位

内部转聘其他管理岗位的，按照不高于原聘管理岗位等级聘用，

不受相应等级管理岗位数限制，占管理岗位总数。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5 日印发  


